
《成都市软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情况说明

一、起草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

中的核心地位”“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软科学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学科的理

论与方法引入决策研究，提高对复杂问题的综合把握能力，

对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具有积极作用，进一

步加强和完善我市软科学研究项目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提升软科学项目研究水平和服务决策效能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按照成都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相关规定，结合软科学

研究实际，我局在原《成都市软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成

科字〔2019〕107号）的基础上，修订形成《成都市软科学

研究项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二、政策依据

1.党的二十大报告

2.《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2021-2023）》

3.《成都市“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成科字〔2022〕

22号）

4.《成都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成科字〔2021〕6

号）



5.《成都市市级财政科技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成

财制〔2019〕2号）

6.《成都市市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负面清单”制暂

行办法》（成科字〔2021〕4号）

三、总体考虑

软科学研究项目是我市科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

来，软科学研究项目对市委、市政府决策参考发挥了积极作

用。本次修订聚焦国家、省、市相关工作部署，紧紧围绕软

科学研究项目课题质量不高、研究内容与实际需求联系不紧

密、项目成果与工作实践脱节等具体问题，主要从强化项目

顶层设计、明确管理责任、优化项目过程管理等 3方面开展

工作。

（一）强化项目顶层设计。一是强调服务决策效能，明

确“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

成都市软科学研究项目主要任务，并提出应“采用定性和定

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析和论证，形成论据充分、观点鲜明、

系统完整的研究成果”。二是进一步聚焦研究领域，提出“重

点支持与我市科技创新相关的战略规划、体制改革、资源布

局、政策法规等方面研究，以及聚焦技术路线预测、科技成

果转化、区域协同创新、国际科技合作、科技人才建设、科

技监督评价、科技情报分析等领域的研究”。

（二）明确管理责任。一是对软科学研究项目主管部门

和推荐单位的各自职责作了相应规定。二是提出软科学项目



采取公开申报、定向委托 2种方式组织实施，指出定向委托、

公开申报的重点项目由市科技局根据国家政策、方针和市委

市政府重大决策和重大部署确定，使研究内容紧扣需求、紧

扣工作实践。三是进一步细化项目申报单位、项目组（项目

负责人、项目组成员）条件，提出鼓励 40 岁（含）以下青

年人才担任项目负责人，优化青年科研人员成长环境。

（三）优化项目管理程序。一是进一步完善项目申请、

项目立项和验收程序。二是明确项目成果的管理要求。三是

明确实施绩效评价制度，并对软科学研究项目监督管理其他

方面进行了相应规定。

四、主要内容

《办法》共七章二十九条。

第一章“总则”，明确了我市软科学研究项目的定义、

支持领域、管理部门及支持方式等。

第二章“项目组织方式”，明确了软科学研究项目的 2

种组织方式，以及各自的功能定位、支持方式和支持标准等。

第三章“项目申报与立项”，明确了申报指南编制的方

式，项目申报单位、项目组的基本条件，项目评审的要求等。

第四章“项目执行与验收”，明确了项目执行与验收的

具体流程等。

第五章“成果管理与应用”，明确了项目成果的管理要

求等。

第六章“绩效监督”，明确了项目绩效评价、监督管理

相关规定等。



第七章“附则”，明确了解释机关、施行日期及政策衔

接。


